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补助项目。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3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的通知》（云民发〔2023〕1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补助是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去世人员遗属基本生活的重要民生举措，是落实民生保障政策、兜牢民生底线的具体体现。为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的基本生活需求，缓解其生活压力，根据相关政策标准，2026年对2名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遗属按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切实让遗属感受到政策的关怀与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补助相关政策要求，2026年对2名符合享受遗属生活补助条件的遗属，执行每人每月654元，每年发放12个月的补助标准，全年足额、按时发放生活补助资金，保障遗属日常基本生活开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补助经费：15,696.00元，每人每年7,848元，共二人。一月份：1,308元、二月份：1,308元、三月份：1,308元、四月份：1,308元、五月份：1,308元、六月份：1,308元、七月份：1,308元、八月份：1,308元、九月份：1,308元、十月份：1,308元、十一月份：1,308元、十二月份：1,308元。
（一）前期准备

对照遗属生活补助享受条件，完成2名补助对象的资格复核确认，确保补助对象身份合规、信息准确；根据补助标准核算全年所需经费15,696.00元，做好前期资金预算工作。
（二）具体实施

1.项目开展时间：根据资金下拨时间预计为2026年1月开始，截止2026年12月底完成。

2.项目开展的对象和范围：经审核确认的2名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遗属。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资金用于2名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的生活补助发放，通过按时、足额发放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遗属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其生活实际困难，落实民生保障政策要求，兜牢民生基本保障底线，彰显政府对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的关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